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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关于吴仁荣、高正松、陈新国、唐群松收购南京化学试剂股份有限

公司是否涉及同业竞争情况的核查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吴仁荣、高正松、陈新国、

唐群松委托，担任其收购南京化学试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试剂”）的专

项法律顾问，现特就本次收购是否涉及同业竞争情况出具如下专项核查意见。 

一、关于南京试剂与威尔药业业务上是否存在同业竞争 

经查阅南京威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尔药业”）与南京试剂的

公开资料、威尔药业与南京试剂的药用辅料品种情况及丙二醇销售收入统计表，访谈

威尔药业高管，本所律师认为，威尔药业与南京试剂业务上不存在具有重大不利影响

的同业竞争，具体如下： 

1、威尔药业与南京试剂主要业务明显不同 

威尔药业（含其下属子公司，下同）主要从事合成润滑基础油产品和药用辅料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南京试剂主营业务为基础试剂、科研用试剂及定制化学

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仅存在少量的药用辅料业务。威尔药业主要从事

的业务与南京试剂主要从事的基础试剂、科研用试剂、定制化学品业务在产品、客

户、供应商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不构成同业竞争。 

同时，南京试剂与威尔药业在历史沿革、资产、人员、财务、业务和技术、销

售及采购渠道等方面均相互独立，且在本次股份收购发生之前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除了威尔药业与南京试剂发生少量交易外，未曾发生任何形式的其他交易或资金往

来。因此，威尔药业与南京试剂主要业务存在明显差异，不构成同业竞争。 

2、威尔药业与南京试剂在药用辅料业务不构成具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南京试剂主要从事基础试剂、科研用试剂、定制化学品业务，仅有少量药用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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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业务，药用辅料业务收入占比较低。南京试剂与威尔药业的药用辅料业务在产品

品种、主要生产过程等存在明显差异。南京试剂的药用辅料品种主要为小分子类品

种，威尔药业的药用辅料品种为通过精准聚合、定向合成、高效分离而成的复杂结

构产品。药品使用的药用辅料及用量取决于药品注册的配方，制剂企业完成药品注

册后，药品配方即确定，制剂企业须按照配方采购相应品种的辅料进行药品生产，

不同品种的药用辅料难以替代。 

南京试剂与威尔药业通过关联审评且实际生产销售的药用辅料，仅丙二醇存在

重合，丙二醇收入在南京试剂和威尔药业的营业收入占比都很小。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 1-6 月，南京试剂丙二醇销售收入占其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0.06%、

0.03%和 0.05%；威尔药业丙二醇销售收入占其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2.19%、1.89%、

1.94%。且南京试剂与威尔药业该品种针对的客户不存在重合。 

综上，威尔药业的主要业务与南京试剂主要从事的基础试剂、科研用试剂、定

制化学品业务在产品、客户、供应商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不构成竞争业务。其次，

南京试剂与威尔药业的药用辅料业务在产品品种、主要生产过程等存在明显差异。

南京试剂与威尔药业通过关联审评且实际生产销售的药用辅料仅丙二醇存在重合，

丙二醇收入在南京试剂、威尔药业营业收入的占比都很小，且南京试剂与威尔药业

该品种所面向的客户不存在重合。南京试剂与威尔药业在药用辅料业务不构成具有

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因此，南京试剂与威尔药业不存在具有重大不利影响的

同业竞争。 

二、吴仁荣、高正松、陈新国、唐群松收购南京试剂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威尔药

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出具的《关于避免与发行人同业竞争承诺函》的违反 

经查阅威尔药业实际控制人收购南京试剂的协议，访谈威尔药业高管，查阅威尔

药业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吴仁荣、高正松、陈新国、唐群松收

购南京试剂的行为不构成对威尔药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出具的《关于避免与

发行人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的实质性违反，具体如下：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吴仁荣、高正松、陈新国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直接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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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威尔药业 46,745,953 股股份，占威尔药业股份总额的 35.77%，系威尔药业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 

2020 年 9 月 7 日，吴仁荣、高正松、陈新国、唐群松作为收购方与南京试剂股

东张宪伟、王志刚、王纪清、袁韶秋、胡冬林、戴永炎、梅宝宁、高伟越、郑发洲、

王浩、王际孙、柯清林、张拥军、张学宁等 14 人签订《股份收购协议》，收购其持有

的南京试剂 30,573,876 股股份，占南京试剂股份总额的 38.22%。 

本次收购完成后，吴仁荣、高正松、陈新国、唐群松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南

京试剂 38.22%的股份，合计持股比例超过 30%，在南京试剂股东大会上享有第一大

表决权，能够对股东大会决议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本次收购完成后，南京试剂董事

会中由收购方提名的人员将不少于二分之一，且南京试剂的董事长由收购方提名人士

担任，即吴仁荣、高正松、陈新国、唐群松能够通过其提名的董事对南京试剂董事会

产生重要影响。本次收购完成后，吴仁荣、高正松、陈新国、唐群松成为南京试剂实

际控制人。 

另外，吴仁荣、高正松及陈新国作为威尔药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曾于威

尔药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出具了《关于避免与发行人同业竞争承诺函》。 

为进一步有效避免同业竞争，吴仁荣、高正松和陈新国于 2020 年 9 月 7 日再次

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具体承诺如下： 

“1、本人拟收购南京试剂的股份并成为其实际控制人。威尔药业与南京试剂分

别有药用辅料业务。南京试剂与威尔药业在历史沿革、资产、人员、财务、业务和

技术、销售及采购渠道等方面均相互独立。南京试剂与威尔药业的药用辅料业务在

产品品种、主要生产过程等存在明显差异。南京试剂和威尔药业通过关联审评且实

际生产销售的药用辅料仅丙二醇存在重合，此外，南京试剂的药用辅料品种主要为

小分子类品种，威尔药业的药用辅料品种为通过精准聚合、定向合成、高效分离而

成的复杂结构产品。南京试剂与威尔药业在药用辅料业务领域不构成具有重大不利

影响的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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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承诺本人所控制的企业与威尔药业主营业务存在相同或相似情形的，本人

作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要求，自本函出具

之日起 3 年内，按照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在符合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

规则的前提下，综合运用资产重组、业务调整、委托管理、设立合资公司、资产注

入、剥离等多种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积极推动本同业竞争解决方案在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上获得通过。 

上述解决措施的实施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证券监管部门

及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程序为前提，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人不会利用从威尔药业了解或知悉的信息协助第三方从事或参与威尔药业

现有主营业务存在实质性竞争的任何经营活动。 

3、如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威尔药业造成损失，本人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如前所述，威尔药业与南京试剂的主要业务在产品、客户、供应商方面存在明

显差异，不构成同业竞争；南京试剂仅有少量药用辅料业务，药用辅料业务收入占

比较低。威尔药业与南京试剂在药用辅料业务的产品品种、主要生产过程等存在明

显差异，通过关联审评且实际生产销售的药用辅料仅丙二醇存在重合，但丙二醇收

入在南京试剂、威尔药业营业收入的占比都很小，且南京试剂与威尔药业该品种所

面向的客户不存在重合，威尔药业与南京试剂在药用辅料业务不存在具有重大不利

影响的同业竞争。综上，威尔药业与南京试剂不存在具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同时，吴仁荣、高正松和陈新国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吴仁荣、高

正松、陈新国、唐群松收购南京试剂的行为不构成对威尔药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时出具的《关于避免与发行人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的实质性违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威尔药业与南京试剂不存在具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

争，吴仁荣、高正松、陈新国、唐群松收购南京试剂的行为不构成吴仁荣、高正松

和陈新国对威尔药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出具的《关于避免与发行人同业竞

争的承诺函》的实质性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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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吴仁荣、高正松、陈新国、

唐群松收购南京化学试剂股份有限公司是否涉及同业竞争情况的核查意见》的签

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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